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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代替ＧＢ／Ｔ８７３１—１９８８《易切削结构钢技术条件》。

本标准与原标准对比，主要修订内容如下：

———适用范围中增加了钢板及钢带等钢材（见第１章）；

———参照ＩＳＯ６８３９：１９９８的定义，增加了易切削结构钢的定义（见第３章）；

———增加了分类（见第４章）；

———增加了订货内容（见第５章）；

———删除了原标准中对于热轧、冷拉条钢、钢丝及银亮钢的尺寸、外形及允许偏差规定的表格，代之

以文字叙述（１９９８年版表１，本版６．１）；

———修改了原标准中Ｙ１２Ｐｂ的成分范围，增加了Ｙ０８、Ｙ４５、Ｙ１５Ｍｎ、Ｙ４５ＭｎＳ、Ｙ０８Ｐｂ等国外常用

牌号；并添加了专利ＺＬ０３１２２７６８．６中的部分牌号Ｙ０８Ｓｎ、Ｙ１５Ｓｎ、Ｙ４５Ｓｎ、Ｙ４５ＭｎＳｎ和国内

其他厂家正在生产使用的牌号Ｙ０８ＭｎＳ、Ｙ３５Ｍｎ、Ｙ４５Ｍｎ、Ｙ４５ＭｎＳＰｂ（见表１、表２、表３）；

———增加了ＧＢ／Ｔ２２２中未规定的锡及超出其规定范围的硫元素的成品成分允许偏差（见表５）；

———增加了冶炼方法的规定（见７．２）；

———在交货状态款中增加了以银亮状态交货（见７．３）；

———更改原标准对于钢的拉伸力学性能的要求，将必保值改为参考值，并列于附录Ａ中（１９９８年版

表３、表４、表５、表６，本版附录Ａ）；

———修改了表面质量的要求，热轧条钢、盘条、热锻件等钢材表面允许缺陷的深度引用ＧＢ／Ｔ６９９

的相关规定，银亮钢执行ＧＢ／Ｔ３２０７中的相关规定，增加了钢板钢带表面质量要求（１９８８年

版２．７，本版７．９）；

———增加了本标准规定牌号与国外相关牌号的对应关系的附录Ｂ。

本标准附录Ａ、附录Ｂ均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国钢铁工业协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钢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首钢总公司、东北特殊钢集团公司、贵阳特殊钢有限责任公司、青岛钢铁集团公

司、冶金工业信息标准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宫翠、朱辰、王丽萍、杨柳、张春红、周英豪、田巧丽、张启柱。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Ｔ８７３１—１９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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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标准的发布机构提请注意如下事实，声明符合本标准时，可以使用涉及表３中有关含锡易切削结

构钢的相关专利，即牌号Ｙ０８Ｓｎ、Ｙ１５Ｓｎ、Ｙ４５Ｓｎ、Ｙ４５ＭｎＳｎ。

本标准的发布机构对于专利的范围、有效性和验证资料不提出任何看法。

专利持有人已向本标准的发布机构保证，他愿意同任何申请人在合理和非歧视的条款和条件下，就

使用授权许可证进行谈判。在这方面，该专利持有人的声明已在本标准的发布机构备案。有关资料可

从以下地址获得：

专利名称：《含锡易切削结构钢》

专利号：ＺＬ０３１２２７６８．６

国际专利主分类号：Ｃ２２Ｃ３８／０４

专利持有人：首钢总公司

联系人：朱辰

通信地址：北京市石景山区首钢技术研究院

邮编：１０００４１

请注意除上述已经识别出的专利外，本标准的某些内容有可能涉及专利。本标准的发布机构不应

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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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 切 削 结 构 钢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易切削结构钢的范围、术语及定义、订货内容、尺寸、外形、重量及允许偏差、技术要

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包装、标志和质量证明书。

本标准适用于机械切削加工用条钢、盘条、钢丝、钢板及钢带等钢材，其化学成分同样适用于锭、坯

及其制品。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

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Ｔ２２２　钢的成品化学成分允许偏差

ＧＢ／Ｔ２２３．３　钢铁及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二安替吡啉甲烷磷钼酸重量法测定磷量

ＧＢ／Ｔ２２３．１１　钢铁及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过硫酸铵氧化容量法测定铬量

ＧＢ／Ｔ２２３．１２　钢铁及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碳酸钠分离二苯碳酰二肼光度法测定铬量

ＧＢ／Ｔ２２３．１９　钢铁及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新亚铜灵三氯甲烷萃取光度法测定铜量

ＧＢ／Ｔ２２３．２３　钢铁及合金　镍含量的测定　丁二酮肟分光光度法

ＧＢ／Ｔ２２３．２９　钢铁及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载体沉淀二甲酚橙光度法测定铅量

ＧＢ／Ｔ２２３．５０　钢铁及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苯基荧光酮溴化十六烷基三甲基胺直接光度法测定

锡量

ＧＢ／Ｔ２２３．５８　钢铁及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亚砷酸钠亚硝酸钠滴定法测定锰量

ＧＢ／Ｔ２２３．５９　钢铁及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锑磷钼蓝光度法测定磷量

ＧＢ／Ｔ２２３．６０　钢铁及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高氯酸脱水重量法测定硅含量

ＧＢ／Ｔ２２３．６１　钢铁及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磷钼酸铵容量法测定磷量

ＧＢ／Ｔ２２３．６２　钢铁及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乙酸丁酯萃取光度法测定磷量

ＧＢ／Ｔ２２３．６３　钢铁及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高碘酸钠（钾）光度法测定锰量

ＧＢ／Ｔ２２３．６４　钢铁及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测定锰量

ＧＢ／Ｔ２２３．６７　钢铁及合金　硫含量的测定　次甲基蓝分光光度法

ＧＢ／Ｔ２２３．６８　钢铁及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管式炉内燃烧后磺酸钾滴定法测定硫含量

ＧＢ／Ｔ２２３．６９　钢铁及合金　碳含量的测定　管式炉内燃烧后气体容量法测定碳含量

ＧＢ／Ｔ２２３．７１　钢铁及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管式炉内燃烧后气体容量法

ＧＢ／Ｔ２２３．７２　钢铁及合金　硫量的测定　重量法

ＧＢ／Ｔ２２３．７４　钢铁及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非化合碳含量的测定

ＧＢ／Ｔ２２３．７７　钢铁及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测定钙量

ＧＢ／Ｔ２２４　钢的脱碳层深度测定法

ＧＢ／Ｔ２２６　钢的低倍组织及缺陷酸蚀检验法

ＧＢ／Ｔ２２８　金属材料　室温拉伸试验方法（ＧＢ／Ｔ２２８—２００２，ｅｑｖＩＳＯ６８９２：１９９８）

ＧＢ／Ｔ２２９　金属材料　夏比摆锤冲击试验方法（ＧＢ／Ｔ２２９—２００７，ＩＳＯ１４８１：２００６，ＭＯＤ）

ＧＢ／Ｔ２３１．１　金属布氏硬度试验　第１部分：试验方法（ＧＢ／Ｔ２３１．１—２００２，ｅｑｖＩＳＯ６５０６１：

１

犌犅／犜８７３１—２００８



１９９９）

ＧＢ／Ｔ２４７　钢板和钢带检验、包装、标志及质量证明书的一般规定

ＧＢ／Ｔ３４２　冷拉圆钢丝、方钢丝、六角钢丝尺寸、外形、重量及允许偏差

ＧＢ／Ｔ７０２　热轧钢棒尺寸、外形、重量及允许偏差

ＧＢ／Ｔ７０８　冷轧钢板和钢带的尺寸、外形、重量及允许偏差

ＧＢ／Ｔ７０９　热轧钢板和钢带的尺寸、外形、重量及允许偏差

ＧＢ／Ｔ９０５　冷拉圆钢、方钢、六角钢尺寸、外形、重量及允许偏差

ＧＢ／Ｔ９０８　锻制钢棒尺寸、外形、重量及允许偏差

ＧＢ／Ｔ１９７９　结构钢低倍组织缺陷评级图

ＧＢ／Ｔ２１０１　型钢验收、包装、标志及质量证明书的一般规定

ＧＢ／Ｔ２１０３　钢丝验收、包装、标志及质量证明书的一般规定

ＧＢ／Ｔ２９７５　钢及钢产品　力学性能试验取样位置及试样制备（ＧＢ／Ｔ２９７５—１９９８，ｅｑｖＩＳＯ３７７：

１９９７）

ＧＢ／Ｔ３２０７　银亮钢

ＧＢ／Ｔ４３３６　碳素钢和中低合金钢火花源原子发射光谱分析方法（常规法）

ＧＢ／Ｔ１０５６１　钢中非金属夹杂物含量的测定　标准评级图显微检验法

ＧＢ／Ｔ１４９８１　热轧盘条尺寸、外形、重量及允许偏差

ＧＢ／Ｔ１５７１１　钢材塔形发纹酸浸检验方法（ＧＢ／Ｔ１５７１１—１９９５，ｎｅｑＩＳＯ３６７３：１９７６）

ＧＢ／Ｔ１７５０５　钢及钢产品交货一般技术要求（ＧＢ／Ｔ１７５０５—１９９８，ｅｑｖＩＳＯ４０４：１９９２）

ＧＢ／Ｔ２００６６　钢和铁化学成分测定用试样的取样和制样方法（ＧＢ／Ｔ２００６６—２００６，ＩＳＯ１４２８４：

１９９６，ＩＤＴ）

ＧＢ／Ｔ２０１２３　钢铁　总碳硫含量的测定　高频感应炉燃烧后红外线吸收法（常规方法）

ＧＢ／Ｔ２０１２５　低合金钢　多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易切削结构钢　犳狉犲犲犮狌狋狋犻狀犵狊狋狉狌犮狋狌狉犪犾狊狋犲犲犾

因添加较高含量的硫、铅、锡、钙及其他易切削元素而具有良好的切削加工性能的结构钢。

４　分类

钢材按使用加工方法不同分为下列两类。钢棒的使用加工方法应在合同中注明，未注明的按切削

加工用钢供货。

ａ）　压力加工用钢 ＵＰ

ｂ）　切削加工用钢 ＵＣ

５　订货内容

按本标准订货的合同应注明下列有关内容：

ａ）　本标准号；

ｂ）　牌号；

ｃ）　规格；

ｄ）　重量；

ｅ）　使用加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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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　交货状态；

ｇ）　精度级别；

ｈ）　其他特殊要求。

６　尺寸、外形、重量及允许偏差

６．１　钢材的尺寸、外形、重量及允许偏差

６．１．１　热轧钢棒尺寸、外形、重量及允许偏差和热轧六角钢和八角钢尺寸、外形、重量及允许偏差应符

合ＧＢ／Ｔ７０２的规定。

６．１．２　锻制钢棒尺寸、外形、重量及允许偏差应符合ＧＢ／Ｔ９０８的规定。

６．１．３　热轧盘条尺寸、外形、重量及允许偏差应符合ＧＢ／Ｔ１４９８１的规定。

６．１．４　冷拉圆钢、方钢、六角钢尺寸、外形、重量及允许偏差应符合ＧＢ／Ｔ９０５的规定。

６．１．５　冷拉圆钢丝、方钢丝、六角钢丝尺寸、外形、重量及允许偏差应符合ＧＢ／Ｔ３４２的规定。

６．１．６　热轧钢板和钢带的尺寸、外形、重量及允许偏差应符合ＧＢ／Ｔ７０９的规定。

６．１．７　冷轧钢板和钢带的尺寸、外形、重量及允许偏差应符合ＧＢ／Ｔ７０８的规定。

６．２　剪切的热轧条钢两端变形长度均不应大于２０ｍｍ。如需方要求清除条钢两端毛刺，应在合同中

注明。

６．３　冷拉条钢的端头不应切弯。

用剪断机剪切钢材时被切端允许有剪切变形，变形后，端头的最大尺寸应不大于公称尺寸加公

差值。

７　技术要求

７．１　牌号及化学成分

７．１．１　硫系易切削钢、铅系易切削钢、锡系易切削钢和钙系易切削钢钢的牌号及化学成分（熔炼分析）

应分别符合表１、表２、表３、表４的规定。

表１　硫系易切削钢的牌号及化学成分（熔炼分析）

牌号
化学成分（质量分数）／％

Ｃ Ｓｉ Ｍｎ Ｐ Ｓ

Ｙ０８ ≤０．０９ ≤０．１５ ０．７５～１．０５ ０．０４～０．０９ ０．２６～０．３５

Ｙ１２ ０．０８～０．１６ ０．１５～０．３５ ０．７０～１．００ ０．０８～０．１５ ０．１０～０．２０

Ｙ１５ ０．１０～０．１８ ≤０．１５ ０．８０～１．２０ ０．０５～０．１０ ０．２３～０．３３

Ｙ２０ ０．１７～０．２５ ０．１５～０．３５ ０．７０～１．００ ≤０．０６ ０．０８～０．１５

Ｙ３０ ０．２７～０．３５ ０．１５～０．３５ ０．７０～１．００ ≤０．０６ ０．０８～０．１５

Ｙ３５ ０．３２～０．４０ ０．１５～０．３５ ０．７０～１．００ ≤０．０６ ０．０８～０．１５

Ｙ４５ ０．４２～０．５０ ≤０．４０ ０．７０～１．１０ ≤０．０６ ０．１５～０．２５

Ｙ０８ＭｎＳ ≤０．０９ ≤０．０７ １．００～１．５０ ０．０４～０．０９ ０．３２～０．４８

Ｙ１５Ｍｎ ０．１４～０．２０ ≤０．１５ １．００～１．５０ ０．０４～０．０９ ０．０８～０．１３

Ｙ３５Ｍｎ ０．３２～０．４０ ≤０．１０ ０．９０～１．３５ ≤０．０４ ０．１８～０．３０

Ｙ４０Ｍｎ ０．３７～０．４５ ０．１５～０．３５ １．２０～１．５５ ≤０．０５ ０．２０～０．３０

Ｙ４５Ｍｎ ０．４０～０．４８ ≤０．４０ １．３５～１．６５ ≤０．０４ ０．１６～０．２４

Ｙ４５ＭｎＳ ０．４０～０．４８ ≤０．４０ １．３５～１．６５ ≤０．０４ ０．２４～０．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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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铅系易切削钢的牌号及化学成分（熔炼分析）

牌号
化学成分（质量分数）／％

Ｃ Ｓｉ Ｍｎ Ｐ Ｓ Ｐｂ

Ｙ０８Ｐｂ ≤０．０９ ≤０．１５ ０．７５～１．０５ ０．０４～０．０９ ０．２６～０．３５ ０．１５～０．３５

Ｙ１２Ｐｂ ≤０．１５ ≤０．１５ ０．８５～１．１５ ０．０４～０．０９ ０．２６～０．３５ ０．１５～０．３５

Ｙ１５Ｐｂ ０．１０～０．１８ ≤０．１５ ０．８０～１．２０ ０．０５～０．１０ ０．２３～０．３３ ０．１５～０．３５

Ｙ４５ＭｎＳＰｂ ０．４０～０．４８ ≤０．４０ １．３５～１．６５ ≤０．０４ ０．２４～０．３３ ０．１５～０．３５

表３　锡系易切削钢的牌号及化学成分（熔炼分析）

牌号
化学成分（质量分数）／％

Ｃ Ｓｉ Ｍｎ Ｐ Ｓ Ｓｎ

Ｙ０８Ｓｎ ≤０．０９ ≤０．１５ ０．７５～１．２０ ０．０４～０．０９ ０．２６～０．４０ ０．０９～０．２５

Ｙ１５Ｓｎ ０．１３～０．１８ ≤０．１５ ０．４０～０．７０ ０．０３～０．０７ ≤０．０５ ０．０９～０．２５

Ｙ４５Ｓｎ ０．４０～０．４８ ≤０．４０ ０．６０～１．００ ０．０３～０．０７ ≤０．０５ ０．０９～０．２５

Ｙ４５ＭｎＳｎ ０．４０～０．４８ ≤０．４０ １．２０～１．７０ ≤０．０６ ０．２０～０．３５ ０．０９～０．２５

　　注：本表中所列牌号为专利所有，见国家发明专利“含锡易切削结构钢”，专利号：ＺＬ０３１２２７６８．６，国际专利主分

类号：Ｃ２２Ｃ３８／０４。

表４　钙系易切削钢的牌号及化学成分（熔炼分析）

牌号
化学成分（质量分数）／％

Ｃ Ｓｉ Ｍｎ Ｐ Ｓ Ｃａ

Ｙ４５Ｃａａ ０．４２～０．５０ ０．２０～０．４０ ０．６０～０．９０ ≤０．０４ ０．０４～０．０８ ０．００２～０．００６

　　ａＹ４５Ｃａ钢中残余元素镍、铬、铜含量各不大于０．２５％；供热压力加工用时，铜含量不大于０．２０％。供方能保证

合格时可不做分析。

７．１．２　根据需方要求，经供需双方协商，可适当添加其他能够提高钢材切削性能的元素。

７．１．３　钢材的成品化学成分允许偏差，易切削元素硫、锡应符合表５的规定，其他元素应符合

ＧＢ／Ｔ２２２的规定。

表５　硫、锡元素的化学成分允许偏差

元素 规定化学成分范围／％
允许偏差／％

上偏差 下偏差

Ｓ
≤０．３３

＞０．３３

０．０３

０．０４

０．０３

０．０４

Ｓｎ ≤０．３０ ０．０３ ０．０３

７．２　冶炼方法

除非用户有特殊要求，冶炼方法由供方自行规定。

７．３　交货状态

钢材以热轧、热锻或冷轧、冷拉、银亮等状态交货，交货状态应在合同中注明。根据需方要求也可按

其他状态交货。

７．４　力学性能

７．４．１　以热轧状态交货的易切削钢条钢和盘条，其布氏硬度应符合表６的规定。

７．４．２　热轧、调质、冷拉及冷拉高温回火态的条钢和盘条的力学性能，经供需双方协商，可参考附录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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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以热轧状态交货的易切削钢条钢和盘条的硬度要求

分类 牌号
布氏硬度 ＨＢＷ

不大于

硫系易切削钢

Ｙ０８ １６３

Ｙ１２ １７０

Ｙ１５ １７０

Ｙ２０ １７５

Ｙ３０ １８７

Ｙ３５ １８７

Ｙ４５ ２２９

Ｙ０８ＭｎＳ １６５

Ｙ１５Ｍｎ １７０

Ｙ３５Ｍｎ ２２９

Ｙ４０Ｍｎ ２２９

Ｙ４５Ｍｎ ２４１

Ｙ４５ＭｎＳ ２４１

铅系易切削钢

Ｙ０８Ｐｂ １６５

Ｙ１２Ｐｂ １７０

Ｙ１５Ｐｂ １７０

Ｙ４５ＭｎＳＰｂ ２４１

锡系易切削钢

Ｙ０８Ｓｎ １６５

Ｙ１５Ｓｎ １６５

Ｙ４５Ｓｎ ２４１

Ｙ４５ＭｎＳｎ ２４１

钙系易切削钢 Ｙ４５Ｃａ ２４１

７．４．３　其他产品的力学性能、硬度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７．５　低倍组织

根据需方要求，可检验钢材的低倍组织。钢材的横截面酸浸低倍组织试片上不应有目视可见的缩

孔、气泡、夹杂、裂纹、分层、翻皮及白点。评定低倍组织级别时，一般疏松、中心疏松和锭型偏析均应不

大于３级。

７．６　塔形检验

根据需方要求，钢材可作塔形检验，合格标准由供需双方协商。

７．７　脱碳层

根据需方要求，公称含碳量大于０．３０％的钢材可检验一边总脱碳层深度，合格标准由供需双方

协商。

７．８　非金属夹杂物

根据需方要求，钢材可检验非金属夹杂物，其Ｂ、Ｃ、Ｄ类夹杂物级别均应不大于３级。

７．９　表面质量

７．９．１　压力加工用钢材的表面不应有目视可见的裂纹、结疤、折叠及夹杂。如有上述缺陷必须清除，清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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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深度从钢材实际尺寸算起应符合表７的规定，清除宽度应不小于深度的５倍。对公称直径或边长大

于１４０ｍｍ的钢材，在同一截面的最大清除深度不应多于２处。允许有从实际尺寸算起不超过尺寸公

差之半的个别细小划痕、压痕、麻点及深度不超过０．２ｍｍ的小裂纹存在。

７．９．２　切削加工用钢材的表面允许有从钢材公称尺寸算起深度不超过表８规定的局部缺陷。

表７　压力加工用钢材的表面允许缺陷清除深度 单位为毫米

钢材公称尺寸（直径或边长） 允许缺陷清除深度　不大于

＜８０ 钢材公称尺寸的公差的１／２

８０～１４０ 钢材的公称尺寸公差

＞１４０～２００ 钢材公称尺寸的５％

＞２００ 钢材公称尺寸的６％

表８　切削加工用钢材表面允许缺陷清除深度 单位为毫米

钢材公称尺寸（直径或边长） 允许缺陷清除深度　不大于

＜１００ 钢材公称尺寸的负偏差

≥１００ 钢材公称尺寸的公差

７．９．３　冷拉条钢和钢丝表面应洁净、平滑、光亮，不应有裂纹、结疤、夹杂、发纹、折叠、气孔和氧化皮。

以热处理状态供应的条钢表面允许有氧化色。

１１级精度冷拉条钢和钢丝表面允许有个别的小划伤、凹面、气孔、黑斑和少量麻点，其深度不应大

于从实际尺寸算起的公差之半；根据需方要求，深度可不大于公差的四分之一。

供切削加工用的１１级精度冷拉条钢和钢丝表面上允许有深度不超过从实际尺寸算起的公差之半

的划伤、麻点、凹坑和清理痕迹，允许有不大于公差之半的个别微小发纹，但不应使条钢尺寸小于最小

尺寸。

７．９．４　银亮钢表面质量应符合ＧＢ／Ｔ３２０７的规定。

７．９．５　钢板和钢带表面不允许存在裂纹、气泡、结疤、折叠、夹杂和压入的氧化铁皮。钢板不应有分层。

钢板和钢带表面允许有不妨碍检查表面缺陷的薄层氧化铁皮、铁锈、由压入氧化铁皮脱落所引起的

不显著的表面粗糙、划伤、压痕及其他局部缺陷，但其深度不应大于厚度公差之半，并应保证钢板的最

小厚度。

钢板和钢带表面缺陷允许修磨清理，但应保证钢板的最小厚度。修磨清理处应平滑无棱角。

钢带允许带缺陷交货，但缺陷部分应不超过每卷总长度的８％。

８　试验方法

８．１　每批钢材的检验项目、取样数量、取样部位和试验方法按表９的规定。

表９　检验项目、取样要求和试验方法

序号 检验项目 取样数量／个 取样部位 试验方法

１ 化学成分 １／炉 ＧＢ／Ｔ２００６６
　ＧＢ／Ｔ２２３、ＧＢ／Ｔ４３３６、ＧＢ／Ｔ２０１２３、

ＧＢ／Ｔ２０１２５

２ 拉伸试验

条钢：１

盘条、钢丝：２

钢板钢带：１

ＧＢ／Ｔ２９７５

条钢：任意一根钢材端部

盘条、钢丝：任意两盘

钢板：任意一片

钢带：任意一卷

ＧＢ／Ｔ２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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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９（续）

序号 检验项目 取样数量／个 取样部位 试验方法

３ 冲击 ２
ＧＢ／Ｔ２９７５

任意两根钢材端部
ＧＢ／Ｔ２２９

４ 布氏硬度 ３ 不同根钢材端部 ＧＢ／Ｔ２３１．１

５ 低倍组织 １
相当于钢锭头部的钢坯

或钢材端部

ＧＢ／Ｔ２２６

ＧＢ／Ｔ１９７９

６ 塔形检验 １
相当于钢锭头部的钢坯

或钢材端部
ＧＢ／Ｔ１５７１１

７ 脱碳层 ２ 不同根钢材 ＧＢ／Ｔ２２４

８ 非金属夹杂物 ２ 不同根钢材 ＧＢ／Ｔ１０５６１

９ 尺寸、外形 逐根（片或卷） 整根钢材 采用样板、卡尺等工具进行测量

１０ 表面质量 逐根（片或卷） 整根钢材
　目视，必要时可用锉刀、砂轮进行打磨

后检查，或酸洗后检查

８．２　条钢进行拉伸试验时，试样标距犔０＝５犱０（犱０ 为试样直径）。试样直径按表１０的规定。

表１０　条钢进行拉伸试验的试样直径 单位为毫米

钢材公称尺寸

（直径或边长）
≤２０ ＞２０～３０ ＞３０

试样直径犱０ 不经加工 １５ ２０

８．３　钢丝的试样标距为１００ｍｍ。

９　检验规则

９．１　检查和验收

钢材的检查和验收由供方质量监督部门进行。

９．２　组批规则

钢材应成批验收，每批由同一牌号、同一炉号、同一热处理炉次（当以热处理状态供应时）、同一规

格、同一交货状态的钢材组成。

９．３　取样数量

钢材检验的取样数量应按表９规定。

９．４　复验与判定规则

复验与判定规则应按ＧＢ／Ｔ１７５０５的有关规定，或依据供需双方协议规定执行。

１０　包装、标志和质量证明书

１０．１　条钢和盘条的包装、标志和质量证明书应符合ＧＢ／Ｔ２１０１的规定。

１０．２　钢丝的包装、标志和质量证明书应符合ＧＢ／Ｔ２１０３的规定。

１０．３　银亮钢的包装、标志和质量证明书应符合ＧＢ／Ｔ３２０７的规定。

１０．４　钢板钢带符合ＧＢ／Ｔ２４７的规定。

１０．５　对用剪断机剪切的冷拉条钢，在包装时应将剪切变形的一端朝一个方向放置。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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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资料性附录）

易切削结构钢条钢和盘条力学性能参考值

犃．１　热轧状态的硫系易切削钢、铅系易切削钢、锡系易切削钢和钙系易切削钢条钢和盘条的力学性能

可分别参考表Ａ．１、表Ａ．２、表Ａ．３、表Ａ．４的规定。

表犃．１　热轧状态交货的硫系易切削钢条钢和盘条力学性能

牌号

力学性能

抗拉强度

犚ｍ／

（Ｎ／ｍｍ２）

断后伸长率

犃／

％

不小于

断面收缩率

犣／

％

不小于

Ｙ０８ ３６０～５７０ ２５ ４０

Ｙ１２ ３９０～５４０ ２２ ３６

Ｙ１５ ３９０～５４０ ２２ ３６

Ｙ２０ ４５０～６００ ２０ ３０

Ｙ３０ ５１０～６５５ １５ ２５

Ｙ３５ ５１０～６５５ １４ ２２

Ｙ４５ ５６０～８００ １２ ２０

Ｙ０８ＭｎＳ ３５０～５００ ２５ ４０

Ｙ１５Ｍｎ ３９０～５４０ ２２ ３６

Ｙ３５Ｍｎ ５３０～７９０ １６ ２２

Ｙ４０Ｍｎ ５９０～８５０ １４ ２０

Ｙ４５Ｍｎ ６１０～９００ １２ ２０

Ｙ４５ＭｎＳ ６１０～９００ １２ ２０

表犃．２　热轧状态交货的铅系易切削钢条钢和盘条力学性能

牌号

力学性能

抗拉强度

犚ｍ／

（Ｎ／ｍｍ２）

断后伸长率

犃／

％

不小于

断面收缩率

犣／

％

不小于

Ｙ０８Ｐｂ ３６０～５７０ ２５ ４０

Ｙ１２Ｐｂ ３６０～５７０ ２２ ３６

Ｙ１５Ｐｂ ３９０～５４０ ２２ ３６

Ｙ４５ＭｎＳＰｂ ６１０～９００ １２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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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３　热轧状态交货的锡系易切削钢条钢和盘条力学性能

牌号

力学性能

抗拉强度

犚ｍ／

（Ｎ／ｍｍ２）

断后伸长率

犃／

％

不小于

断面收缩率

犣／

％

不小于

Ｙ０８Ｓｎ ３５０～５００ ２５ ４０

Ｙ１５Ｓｎ ３９０～５４０ ２２ ３６

Ｙ４５Ｓｎ ６００～７４５ １２ ２６

Ｙ４５ＭｎＳｎ ６１０～８５０ １２ ２６

表犃．４　钙系易切削钢热轧状态交货的条钢和盘条力学性能

牌号

力学性能

抗拉强度

犚ｍ／

（Ｎ／ｍｍ２）

断后伸长率

犃／

％

不小于

断面收缩率

犣／

％

不小于

Ｙ４５Ｃａ ６００～７４５ １２ ２６

犃．２　对于 Ｙ４５Ｃａ，直径大于１６ｍｍ 的条钢，用热处理毛坯制成的试样测定钢的力学性能可参考

表Ａ．５。

表犃．５　用经热处理毛坯制成的犢４５犆犪试样测定钢的力学性能

牌号

力学性能

下屈服强度犚ｅＬ／

（Ｎ／ｍｍ２）

抗拉强度犚ｍ／

（Ｎ／ｍｍ２）

断后伸长率犃／

％

断面收缩率犣／

％

冲击吸收能量犓犞２／

Ｊ

不小于

Ｙ４５Ｃａ ３５５ ６００ １６ ４０ ３９

　　热处理制度：拉伸试样毛坯（直径为２５ｍｍ）正火处理，加热温度为８３０℃～８５０℃，保温时间不小于３０ｍｉｎ，冲击

试样毛坯（直径为１５ｍｍ）调质处理，淬火温度８４０℃±２０℃（淬火），回火温度６００℃±２０℃。

犃．３　冷拉状态交货的硫系易切削钢、铅系易切削钢、锡系易切削钢和钙系易切削钢的条钢和盘条，其

力学性能和布氏硬度分别参考表Ａ．６、表Ａ．７、表Ａ．８、表Ａ．９。

表犃．６　以冷拉状态交货的硫系切削钢条钢和盘条的力学性能

牌号

力学性能

抗拉强度犚ｍ／

（Ｎ／ｍｍ２）

钢材公称尺寸／ｍｍ

８～２０ ＞２０～３０ ＞３０

断后伸长率犃／

％

不小于

布氏硬度 ＨＢＷ

Ｙ０８ ４８０～８１０ ４６０～７１０ ３６０～７１０ ７．０ １４０～２１７

Ｙ１２ ５３０～７５５ ５１０～７３５ ４９０～６８５ ７．０ １５２～２１７

Ｙ１５ ５３０～７５５ ５１０～７３５ ４９０～６８５ ７．０ １５２～２１７

Ｙ２０ ５７０～７８５ ５３０～７４５ ５１０～７０５ ７．０ １６７～２１７

Ｙ３０ ６００～８２５ ５６０～７６５ ５４０～７３５ ６．０ １７４～２２３

９

犌犅／犜８７３１—２００８



表犃．６（续）

牌号

力学性能

抗拉强度犚ｍ／

（Ｎ／ｍｍ２）

钢材公称尺寸／ｍｍ

８～２０ ＞２０～３０ ＞３０

断后伸长率犃／

％

不小于

布氏硬度 ＨＢＷ

Ｙ３５ ６２５～８４５ ５９０～７８５ ５７０～７６５ ６．０ １７６～２２９

Ｙ４５ ６９５～９８０ ６５５～８８０ ５８０～８８０ ６．０ １９６～２５５

Ｙ０８ＭｎＳ ４８０～８１０ ４６０～７１０ ３６０～７１０ ７．０ １４０～２１７

Ｙ１５Ｍｎ ５３０～７５５ ５１０～７３５ ４９０～６８５ ７．０ １５２～２１７

Ｙ４５Ｍｎ ６９５～９８０ ６５５～８８０ ５８０～８８０ ６．０ １９６～２５５

Ｙ４５ＭｎＳ ６９５～９８０ ６５５～８８０ ５８０～８８０ ６．０ １９６～２５５

表犃．７　以冷拉状态交货的铅系易切削钢条钢和盘条的力学性能

牌号

力学性能

抗拉强度犚ｍ／

（Ｎ／ｍｍ２）

钢材公称尺寸／ｍｍ

８～２０ ＞２０～３０ ＞３０

断后伸长率犃／

％

不小于

布氏硬度 ＨＢＷ

Ｙ０８Ｐｂ ４８０～８１０ ４６０～７１０ ３６０～７１０ ７．０ １４０～２１７

Ｙ１２Ｐｂ ４８０～８１０ ４６０～７１０ ３６０～７１０ ７．０ １４０～２１７

Ｙ１５Ｐｂ ５３０～７５５ ５１０～７３５ ４９０～６８５ ７．０ １５２～２１７

Ｙ４５ＭｎＳＰｂ ６９５～９８０ ６５５～８８０ ５８０～８８０ ６．０ １９６～２５５

表犃．８　以冷拉状态交货的锡系易切削钢条钢和盘条的力学性能

牌号

力学性能

抗拉强度犚ｍ／

（Ｎ／ｍｍ２）

钢材公称尺寸／ｍｍ

８～２０ ＞２０～３０ ＞３０

断后伸长率犃／

％

不小于

布氏硬度 ＨＢＷ

Ｙ０８Ｓｎ ４８０～７０５ ４６０～６８５ ４４０～６３５ ７．５ １４０～２００

Ｙ１５Ｓｎ ５３０～７５５ ５１０～７３５ ４９０～６８５ ７．０ １５２～２１７

Ｙ４５Ｓｎ ６９５～９２０ ６５５～８５５ ６３５～８３５ ６．０ １９６～２５５

Ｙ４５ＭｎＳｎ ６９５～９２０ ６５５～８５５ ６３５～８３５ ６．０ １９６～２５５

表犃．９　钙系易切削钢以冷拉状态交货的条钢和盘条的力学性能

牌号

力学性能

抗拉强度犚ｍ／

（Ｎ／ｍｍ２）

钢材公称尺寸／ｍｍ

８～２０ ＞２０～３０ ＞３０

断后伸长率犃／

％

不小于

布氏硬度 ＨＢＷ

Ｙ４５Ｃａ ６９５～９２０ ６５５～８５５ ６３５～８３５ ６．０ １９６～２５５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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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４　Ｙ４０Ｍｎ冷拉条钢高温回火状态的力学性能和布氏硬度可参考表Ａ．１０规定。其他中碳钢热处理

后的性能标准可参照Ｙ４５Ｃａ（见表Ａ．５）和Ｙ４０Ｍｎ（见表Ａ．１０），或由供需双方协商。

表犃．１０　犢４０犕狀冷拉条钢高温回火状态的力学性能

力学性能

抗拉强度犚ｍ／

（Ｎ／ｍｍ２）

断后伸长率犃／

％

布氏硬度

ＨＢＷ

５９０～７８５ ≥１７ １７９～２２９

犌犅／犜８７３１—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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犌犅／犜８７３１—２００８

附　录　犅

（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牌号和国外牌号对应表

犅．１　本标准牌号和国外对应牌号分别见表Ｂ．１、表Ｂ．２、表Ｂ．３。

表犅．１　硫系易切削钢国标牌号和国外牌号对应表

中国 日本 美国 前苏联 国际

ＧＢ／Ｔ８７３１ ＪＩＳＧ４８０４ ＡＳＴＭＡ２９／Ａ２９Ｍ ГＯＣＴ１４１４ ＩＳＯ６８３９

Ｙ０８ ＳＵＭ２３ １２１５ — ９Ｓ２０

Ｙ１２ ＳＵＭ１２
１２１１

１２１２
Ａ１２ １０Ｓ２０

Ｙ１５ ＳＵＭ２２ １２１３ — １１ＳＭｎ２８

Ｙ２０ ＳＵＭ３２ — Ａ２０ —

Ｙ３０ — — Ａ３０ ３５Ｓ２０

Ｙ３５ — — — —

Ｙ４５ — — — ４６Ｓ２０

Ｙ０８ＭｎＳ — — — —

Ｙ１５Ｍｎ ＳＵＭ３１ １１１７ — —

Ｙ３５Ｍｎ Ｓｕｍ４１

Ｙ４０Ｍｎ — １１３９ Ａ４０Г ３５ＭｎＳ２０

Ｙ４５Ｍｎ — — — —

Ｙ４５ＭｎＳ Ｓｕｍ４３ １１４４ — ４４ＳＭｎ２８

表犅．２　铅系易切削钢国标牌号和国外牌号对应表

中国 日本 美国 前苏联 国际

ＧＢ／Ｔ８７３１ ＪＩＳＧ４８０４ ＡＳＴＭＡ２９／Ａ２９Ｍ ГＯＣＴ１４１４ ＩＳＯ６８３９

Ｙ０８Ｐｂ ＳＵＭ２３Ｌ １２Ｌ１５ — —

Ｙ１２Ｐｂ ＳＵＭ２４Ｌ １２Ｌ１４ — １０ＳＰｂ２０

Ｙ１５Ｐｂ — — ＡＣ１４ １１ＳＭｎＰｂ２８

Ｙ４５ＭｎＳＰｂ — — — —

表犅．３　钙系易切削钢国标牌号和国外牌号对应表

中国 日本 美国 前苏联 国际

ＧＢ／Ｔ８７３１ ＪＩＳＧ４８０４ ＡＳＴＭＡ２９／Ａ２９Ｍ ГＯＣＴ１４１４ ＩＳＯ６８３９

Ｙ４５Ｃａ — — —

８
０
０
２—

１
３
７
８
犜
／
犅
犌




